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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52/2021_2022__E5_95_86_E6

_B3_95_E8_AE_B2_E4_c36_52703.htm 第一节总论一公司的概

念和特征公司是一个法人。我国公司法中确认的是有限责任

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作题时注意以下几点：1、公司是法人

，意味着公司已经取得了独立的行为主体和责任主体的地位

。股东作为公司的投资者，在某个角度上讲，其主体属性已

经开始和公司相分离了，即股东和公司是两个独立的法律主

体。、作题时应注意区分某一个行为是公司的行为还是股东

个人的行为，如果是公司的行为，则公司作为独立的法人要

自己独立承担责任；如果是股东的行为，则股东作为独立的

法律主体对其行为承担责任。2、公司法中一个很重要的制度

即有限责任制度。我国公司法明确规定股东仅以其出资额为

限承担责任，即股东的责任是有限的，或者说股东的收益是

无限的。3、公司的债权人在公司的整个运作过程中非常被动

，股东承担有限责任，在某个角度上意味着股东将其风险分

散给了不特定的债权人，在这一前提下，应注意由我国公司

法中一系列法条构成的公司债权人的保护制度（司法考试常

考知识点）。公司法对公司的设立规定了非常严格的条件，

包括公司成立后股东不能抽回出资，公司的资本要保持充足

，公司在进行收益分配时有严格的公积金提取程序等规定，

这些规定的目的之一是为了让股东承担有限责任的公司法人

还有一个足够的财产能力来保障公司债权人利益的实现。二

公司的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公司作为独立的市场主体和责任

主体，其具有相应的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公司作为法人所



具有的权利能力和自然人作为一个主体所具有的权利能力有

哪些不同：①公司作为一个拟制的人格，其权利能力来源与

自然人不同；②自然人的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有区别；③性

质不同，许多自然人享有的权利如选举权等，公司不能享有

；④公司权利能力的限制，其中要注意公司经营范围的限制

。在现实中，对公司经营范围的限制变得越来越宽松，如在

北京一些地方，公司登记的经营范围已不再是具体的经营内

容，而是法律不禁止、不限制经营的项目，即所有的合法业

务，其关键是合法性以及法律无禁止性、限制性规定，这种

范围一般被称为经营宗旨；另外还有一些公司取得的是注明

具体经营范围的营业执照，注意：①虽然对公司的经营范围

是有限制的，但如果限制的范围不属于法律、行政法规强制

、禁止或限制的项目，则公司一旦经营该项目，通常认为其

行为是有效的，这是从合同法总则和司法解释来认定的。出

台这一规则一方面反映我国在经营范围限制方面法律上的演

变和看法上的变化，变的越来越宽松；另一方面从合同的角

度来看，其目的在于尽可能的保护交易的稳定与安全。②公

司法中有一些对公司权利能力的限制。如第12条关于对转投

资的限制，“公司向其他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投资

的，除国务院规定的投资公司和控股公司外，所累计投资额

不得超过本公司净资产的百分之五十”；在何种情况下可以

超过此限制；对公司的担保行为、贷款行为的限制。三公司

的分类1、根据公司之间的关系，可以将公司分为母公司和子

公司。母公司与子公司是两个独立的法人；子公司要对自己

所有的行为独立承担责任；除非母公司作为子公司的投资人

滥用其股东的权利，否则母公司对子公司的行为不承担责任



。这涉及到一个制度，大陆法系称之为“公司的法人格否认

制度”，英美法系称之为“揭开公司的面纱制度”，即当母

公司滥用其股东的权利时，其有限责任就会出现例外，这一

点在历年考试中被考的很少，原因在于这一制度在我国公司

法以及司法解释中还没有被确立出来，虽然实践中会出现这

种情况，但需注意的是，司法考试考题所基于的知识点是：

母公司是一个独立的法人，子公司是另外一个独立的法人；

母公司仅仅是子公司的股东，母公司与子公司是两个独立的

法人。2、根据公司之间的关系，公司又可分为总公司和分公

司。总公司是一个法人，分公司不是一个法人；分公司不是

独立的责任主体，不能独立的承担责任，总公司作为法人这

一特定主体必须承担责任；分公司是独立的交易主体，其签

订的合同是有效的，因为合同法中规定合同的主体可以是法

人、自然人或其他组织，其他组织不仅包括分公司，还包括

合伙企业、个人独资企业，他们作为非法人组织签订的合同

仍然有效，只是他不是最终的责任主体。典型的整分公司形

式是我国的银行系统，无论工行、建行，他们的法人都只有

一个，各个支行（分支机构）是独立的交易主体，所以存折

上盖的是支行的章，但是最终的责任若分支机构承担不了，

则都是由总公司承担。3、根据公司的国籍不同，可将公司分

为中国法人与外国法人。注意：外国公司的分支机构与外商

投资企业是不同的。无论外商投资企业是不是法人，它都是

中国的法律主体；而外国公司的分支机构虽然开设在中国境

内，但这个外国公司是外国法人，在属性上要注意区分。4、

有限责任制度是现代法的基石性制度，在特定的前提下，并

非所有公司的股东所承担的责任都是有限的，其实际是经历



了一个从无限向有限转化的过程，在我国确立的两种公司形

式中股东都是有限责任。若从股东的责任范围大小角度给公

司分类，可以将公司分为无限公司、两合公司、股份两合公

司、股份有限公司、有限责任公司。我们要了解在某一类公

司里，股东承担的是有限责任还是无限责任。 100Test 下载频

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